2021年度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1年中央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项目）

    根据《昌宁县财政局关于2021年部门整体支出和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及财政绩效评价有关事项的通知》（昌财发〔2022〕70号）要求，现将2021年中央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项目绩效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按照有关规定，国家对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小反刍兽疫等实行强制免疫政策，群体免疫密度应达到90％以上，免疫抗体合格率应达到70％以上，免疫所需疫苗经费由国家承担。2021年中央动物防疫经费下达资金126万元，根据动物防疫工作需要，经农业农村局党组研究，安排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24万元专项用于动物疫病防控工作。
二、项目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2021年中央动物防疫经费项目由中央财政拨付，安排动物防疫补助疫资金24万元，符合资金管理办法。组织实施：（1）召开绩效自评工作小组会议，安排布置项目绩效评价工作。（2）明确职责分工，确定绩效自评方式。（3）按进度报表情况随机抽查，检查工作质量，开展项目绩效自评。（4）随机抽取农户进行满意度调查；（5）根据抽查结果汇总上报相关数据和撰写自评报告。

三、项目绩效实现情况

（一）项目资金情况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计划在在全县13乡镇开展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小反刍兽、猪瘟、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等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工作。中央财政拨付动物防疫资金24万元，实际到位资金24万元。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

项目资金主要用途：购买纯碱45吨、医用外科口罩3550个、一次性手套8件、碘伏110件、采血管9000套、抗凝管1800套、办公电脑2台，共支出16万元。
支付依据合规合法，资金支付与预算相符。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严格按照财政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要求，加强动物防疫经费管理，实行专帐核算，专人负责，专款专用。项目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财务处理及时，会计核算规范。

（二）项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

实行强制免疫的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小反刍兽疫，群体免疫密度为91%；免疫抗体合格率达74.5%；全县乡镇整村推进开展面达100%，；散养户免疫户口册发放使用达96%以上，乡镇兽医站电子免疫档案建立使用达100%。猪、牛、羊、禽疫病死亡率分别控制在3%、1.5%、2%和6%以下。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

通过项目实施，使全县的动物病死率在现有基础上平均下降1个百分点，每年可减少养殖业直接经济损失2千万元，减少间接损失1亿元。通过项目实施，加强了动物防疫工作，提高了养殖业的生产质量和效益，促进了养殖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

随机抽取农户进行满意度调查，群众满意率达94%。
四、绩效目标未完成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已完成绩效目标任务。在集中免疫过程中，有的养殖户的家畜会因疫苗反应产生死亡，为降低养殖户的损失，建议在原来按免疫反应死亡家畜市场估价的70％进行补助的标准上提高到80％进行补助。其中县级承担50％，乡级承担30％。

五、绩效自评结果

结合项目实施情况，我单位自评分为93.34分，结果为好。

六、结果公开情况和应用打算

持续推广免疫新模式和新技术，完成动物防疫任务，坚持适时补针制度，加强督促检查指导，进一步规范使用各种疫苗，严格执行技术操作规范，抓实基础免疫工作。

七、绩效自评工作的经验、问题和建议

重大动物强制免疫，除了疫苗外，还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目前由于村级防疫员的任务重、工作苦、收入低，大量有文化、有知识、有能力的农民不愿意从事村级防疫员工作，而是选择外出打工，近年来，县财政下达的动物防疫经费，在防疫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村级防疫员队伍，但仍没有解决村级防疫员的劳务报酬低的问题，建议：

1.加大县乡两级防疫经费投入，将动物防疫经费及疫病监测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2.将村级防疫员的人身意外保险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给予村防疫员购买意外险。

3.将村级防疫员养老保险所需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予以保障。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附件：2021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昌宁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2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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